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502 号

当事人：民权县双塔镇范平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42BWAG8G

住所：民权县双塔乡卓寨村

经营者：范平

身份证号码：412323196701013303

2023 年 5 月 31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河南省商丘市

民权县双塔乡卓寨村的民权县双塔镇范平超市进行日常检

查,发现你超市经营的商品“老干妈”牌风味豆豉油制辣椒，

净含量：280g，生产日期：2022 年 12 月 11 日，保质期：18

个月，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352272310269,生产地址：贵

阳市龙洞堡见龙洞路 138 号。以上商品未按规定执行明码标

价。我局执法人员对你超市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

期改正违法行为。2023 年 6 月 12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民权

县双塔镇范平超市进行日常检查,发现你超市所经营的“康

师傅”牌香爆脆，净含量：33g，生产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保质期：6 个月，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712011605164,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 218 号。仍未明码标价。

我局依法对你超市经营的商品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行为

开展立案调查。检查、调查过程中，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并制作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期间，未对你超市采取强制措



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超市的《营业执照》、《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

登记证》复印件各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的主体资格和经营

资格。

证据二：你超市经营者范平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此

证明你超市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笔录二份，现场照片二张，以此证明你超

市所经营的商品未明码标价。

证据四：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的

商品商品未明码标价，我局要求你超市改正的事实。

证据五：询问笔录一份，以此证明你超市经营者范平对

你经营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认可事实。

以上证据，均有证据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2022 年 7 月 3 日，我局对你超市下达了民权县市场监督

行政处罚告知书，你超市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权

的要求。

本局认为，你超市经营的商品“康师傅”牌香爆脆，未

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

条“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

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

况。”的规定，已构成经营的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

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你超

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按规定对经营销售的商品明码标价，

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人民币贰仟元（2000 元）罚款，上

缴财政。

你超市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

缴至中原银行民权支行民权县财政局财政资金专户

（82005610142100067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你超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超市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或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民权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7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五份，一份送达，一份入卷，一份归档，两份留存。


